
规、规章和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可见，两者若不加区别，则会带来党政不分的问题，也与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事实上，早在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就特别强调：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而对于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当交由国家和政府

管。〔１０〕 因此，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实行党政分

开，进而实行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的分开应是须慎重考虑的议题。

秦监察官“执法”的历史启示

王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传统的监察职官以御史体制为中心，“御史”一词源起甚早，学界多认为商代即

有“御史”一词，甲骨文中有见“朕御史”等辞例，其职能最早为史官，掌文书法令，尚无监

察职能。战国时期，“御史”逐渐成为监察之官，张晋藩先生在《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中指

出，战国时期“执掌监察职能的治官之官的御史已经出现”。〔１〕 秦统一全国后，中央设御

史大夫，置丞等属官，地方有监御史等，成为独立的监察职官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岳

麓秦简陆续整理公布后，我们发现秦监察职官除了常见的御史之外，尚有“执法”，其主要

职责为律令执行监察与司法监察等，传世史籍不见明载。执法的再发现，为了解战国至秦

时期的监察制度发展提供了新材料，也为理解汉代史籍记载的御史、执法并列的情形提供

了新视角，从岳麓简的秦律令看，执法是与御史并称的监察职官，需要引起充分重视。

一　秦“执法”再发现

（一）传世史籍所见战国至秦时期的“执法”

“执法”一词少见于先秦史籍，仅《战国策·魏策四》“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一语多

被引用，但“执法”之具体内容，难以考察，历来注家多略过不提。

从目前研究来看，在杨宽先生的《战国会要》中有列“执法”、“法官”条，其认为《战国

策》鲍彪注“执法，执政之臣”不确，执法当为官名，这是正确的。〔２〕 岳麓秦简肆整理者引

《战国策》记载为据，指执法为官名或官署名，当无疑义。整理者认为执法或是指“朝廷法

官”，〔３〕并引《商君书·定分》所载秦“法官”设置为据。〔４〕 但为何为“法官”，是 “执法”

别称，还是官名为“法官”？语义含混。《商君书·定分》篇有“诸侯郡县皆各置一法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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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３页。
张晋藩著：《中国监察法制史稿》，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２页。
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９２－４９３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注七十七。
《商君书·定分》载：“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

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



吏皆，比秦一法官”的记载，其所称“秦一法官”到底为何，单从文本中尚无法理解。参照

岳麓秦简来看，上引《定分》篇的内容，可能是汉初将秦之执法序列取消后，分别在殿中、

御史、丞相等机构设立“执法”，《定分》篇作者称为“法官”，是因为当时将法官作为与法

律相关职官的一种泛称，执法是其中一种而已。

（二）汉代史籍所见“执法”词义演变

汉人著述中多有将“执法”作为司法职官的代称。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篇云：

“执法者，司寇也。”此处执法之吏即泛指司法类职官，这与汉代取消了“执法”监察职官的

设置有关系。“执法”词义也开始泛化，将“执法”明确为职官名的作法减少。如《淮南子

·主术训》有“又况于执法施令乎”一语。在这种情况下，后人以为监察职官即御史序列，

甚至有人认为史籍记载的“执法”即指御史，“执法”作为战国至秦时期的重要监察职官体

系，也就不为后人所知。

但是，执法作为监察职官名，在史籍记载中仍若隐若现。汉初常见御史执法并称，如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西汉末王莽改革官制，多

托古名，将“御史”改称为执法，〔５〕出土新莽玺印有“执法”官印，亦可印证《汉书》记载新

莽时期御史改为执法确为史实，其源自秦之执法。东汉时期蔡邕论獬豸冠时曾说：“秦

制，执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监平服之。”（《独断·卷下》）可见东汉时人仍知秦有“执法”。

（三）秦监察官“执法”再发现

秦监察制度为后世之渊源，但是对于秦的监察体制，以往的研究多仅限于汉代史书的

有限记载而已，“执法”因史籍无明载，故渐渐湮没无闻。幸因岳麓简的公布而逐渐揭开

其被掩盖二千多年的历史面纱，让今人得以对秦人之监察体制有更多前人未及的体认。

彭浩先生指出：“执法在法律、法令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管、协调，汇集各地司法、官吏任免

等文书，接受各地上计文书并摘要呈皇帝，是下情上达的枢纽。同时，执法拥有的施政合

规审查权对郡县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是不同于御史、廷尉的重要职能。”〔６〕执法为监察

类职官在以往史籍和论著中均不见专门论及，但随着岳麓简的相关内容逐步公布，以及里

耶秦简、张家山３３６号汉墓竹简、睡虎地汉简等秦汉法律文献渐次问世，我们将会对执法、
御史等为代表的秦监察体制有更为整体的把握。

二　秦“执法”设置与职掌

（一）“执法”的设置

１．秦中央“执法”设置

秦中央“执法”与御史、丞相并列。如岳麓简１８７２有“御史、丞相、执法以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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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载：“改……御史曰执法。”

彭浩：《谈〈岳麓书院藏秦简（四）〉的“执法”》，系第六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中国上海。



述。〔７〕 查阅史籍，中央的执法至汉初或仍有设，如《汉书·高帝纪》有见“御史中（丞）、执

法下郡守”之语，可见当时汉中央朝廷仍是御史与执法并列。〔８〕 从岳麓秦简的记载看，中

央执法的内部设置具体情况尚不明晰。

２．秦地方“执法”设置

从岳麓秦简律令看，有“上……属所执法”的表述方式，对理解地方的执法系统设置

颇为关键。简２７—２８记载了对“亡不仁邑里官”者的惩罚和行政处理程序，律文的意思
是：首都咸阳及地方的郡、都、县均应在上计时将“不仁邑里及官者”的“数狱”（名数与狱

簿卷宗）与上计簿册一并交“属所执法”审核，此类案件事务虽是由“县道官”进行初判，但

执法有权令都吏“时覆治之”（即审核）。〔９〕 由此看来，当时在首都咸阳及地方的郡、都、

县之上均有相应的执法监察复核地方上计事务和律令（如本条之亡律）执行情况的事务。

可见执法在地方上普遍设置，但是执法为中央垂直管理的监察体系，独立于地方。在

地方上，执法行使其监察律令执行职权时，往往是与郡守平行的，地方“执法”设有相应属

官机构，与都、县级同级，并有丞、卒史等属官，是独立成系统的官署。

（二）秦执法职掌及与御史之关系

１．职掌法令执行的协调与监督

岳麓秦简肆中有“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第戌”（简３０８—３１２）云：“丞相御史请：令到
县……不足，各请其属所执法，执法调均；不足，乃请御史，请以禁钱贷之。”〔１０〕本条令是关

于国家在战争结束后的奖赏发放事务类规定，因事涉全局，所以执法不仅要有监察法令执

行之责，还要有协调各县之职。由此令文也可见，执法与御史并存且职掌不同。

２．职掌地方行政行为审查

本项职掌的实质是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来监察地方官吏。比如徭律

（简１５６—１５７）规定：“发徭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复子，必先请属所执法……勿敢擅兴。”〔１１〕

３．职掌司法事务统计与审查

执法对地方的司法审判事务不能直接介入，这一点与御史不同。执法是通过对地方

狱案的统计汇总，对地方的司法事务进行监察。岳麓秦简肆简３５４－３５６载：“上其校狱属
所执法，执法各以案临计，乃相与校之，其计所同执法者，各别上之其曹。”〔１２〕“执法”通过

统计地方官吏上报的司法案卷，以此进行考核审查。

４．职掌官吏上计及上攻监察

从岳麓秦简肆所载令文看，执法的职掌包括了地方官吏上计并进行年度考核（上

攻），然后依照令的规定进行任免。执法的相关监察职掌规定见于简３４６：“县官上计执
法，执法上计最皇帝所。”〔１３〕地方官吏以及属官如有不合格情形，执法有权免其职，简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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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
有人认为此处御史中执法即御史中丞，但也可能是“御史中（丞）、执法”，脱漏“丞”字，待考。

简文参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６－４８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２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９页。



－３５３所载的“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第辛”即明确规定：“其不能者，皆免之……属、尉
佐、有秩吏，执法免之。”〔１４〕

５．执法与御史之关系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秦执法是具有独立体系的监察职官，其与御史系统在职掌方

面有明显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从法律层面进行监察，而后者则是参与立法和司法事务并由

此行使其司法、行政监察职能。至汉代，以御史为中心的监察系统掌有修立法律令、官吏

考核与监察、司法审理与监察以及掌管诏令文书、符玺等职责，甚至御史大夫还作为副丞

相参与朝廷大政事务。这表明秦之执法与御史在汉代合二为一，御史系统成为监察的顶

层设置，这也是汉人鉴于秦弊而行的改良，对汉代改善吏治是非常重要的。

三　秦“执法”的历史启示

（一）监察制度需因应时变

战国时期体制变革，“执法”职官应时而生，最初理论设计为负责保管法令的“法官”

（《商君书·定分》），实践中成为法令的法定解释者———“执法”，后来则成为与御史系统

并列的法律监察职官系统。但是，随着秦完成大一统，在诸权集于皇帝一人的集权体制

下，“执法”亦由于其监察职能与皇帝体制下的三公之一“御史大夫”职能重叠，不能适应

皇帝集权体制而逐渐消亡，“执法”体系遂湮没于历史之中。可见，监察官的设置多是应

国家权力体制之变而变，所以变化是常态，不变只是相对，若长久不变而不能适应时势需

要，往往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比如清末都察、御史之类，因其固守传统，不能有效

承担监察职能，只能沦于“清流空谈”，多有误国之言，成为阻碍当时改革的守旧力量。

（二）中央集权体系下监察制度的选择

“执法”系战国时期应君王集权制的变革而产生，在秦发展成为与御史并列的监察官

体系，且其职掌与御史有所区别。但在秦统一全国之后，形成中央集权体制，战国时期

“执法”与“御史”并列的多头监察体制已不适应时代需要，故而在新的帝国体制下，“执

法”系统与“御史”系统合为统一的御史监察体系，为秦帝国督察官吏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有重刑与酷吏，但少有官吏腐败，与其统一监察体制是分不开的。汉承秦制，继承秦帝

国的统一监察体制，虽中间有所变化，但大致方向不变，由此成就两汉最为后世所称道的

“吏治清明”。

（责任编辑：王雪梅、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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